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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泉师宣传〔2021〕8 号

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关于开展“美好生
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、各学院、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、各直属

单位：

现将《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

泉州市司法局关于印发<2021 年泉州市“美好生活・民法典相伴”

主题宣传方案>的通知》（泉法普组〔2021〕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以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

伴”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进学校，积极

培育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，不断提高大学生法治素养。

同时，认真总结开展情况，将参与活动的学生人数、主要做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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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经验及其他活动开展情况（附带活动情况的图片、视频，形

成综合文字材料），于 5 月 30 日前报送校党委宣传部邮箱：

xcb@qztc.edu.cn，联系人：陈旭鹏，联系电话：22919517。

附件：《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

组 泉州市司法局关于印发<2021 年泉州市“美好生

活・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方案>的通知》

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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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陈晓风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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